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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公務車輛租賃 財物採購案 

設備規格需求書 

一、 廠牌及規格：Lexus ES300H 旗艦版(或同等級車型) 

二、 租約期限：36 期 

三、 車輛出廠年份：2024 年 

四、 車輛里程數：點交予本會時不得超過 30 km 

五、 付款條件：每期(月)由廠商檢據向本會申請該期租金，經審查無誤後，

採匯款方式給付。 

六、 車輛配備：除原出廠所附配備外，需增加配備如下 

（1） 行車紀錄器(高畫質影像 1080p以上，需包含前、後鏡頭)。 

（2） 全車隔熱紙。 

（3） 車輛導航系統。 

（4） 車輛環景影像系統。 

七、 租賃期間車輛牌照稅、燃料稅、監理規費、年度檢驗費、保險費、定期

保養費等相關費用均須包含於租金報價內。 

八、 車輛保險需包含： 

（1） 乙式免自負額車體損失險。 

（2） 車體許可使用免追償險。 

（3） 竊盜損失險(自負額 0% )。 

（4） 第三人責任險 (每人傷害 500 萬/每事故總額 1000 萬/每事故財損

50萬)。 

（5） 駕駛責任險 500萬/人、住院醫療每日補助 2000元。 

（6） 乘客責任險 500萬/人 (體傷 60萬/死亡或殘廢 2000萬)共 4人。 

（7） 超額責任險 1000萬。 

（8） 強制險：每一個人體傷 20萬。每一個人死亡或殘廢 200萬。 

九、 車輛出險、維修或失竊時，廠商需提供代步車輛供機關使用，代步車輛

需為租賃同等級之車型(若有不可抗力因素，且需經機關同意則不再此

限)，代步車輛可使用期間需包含假日，且無需繳交相關費用。 

十、 車輛租約終止機關須返還車時，總里程數若有上限時請於投標標價清

單註明，若有衍伸費用則應於投標標價清單上說明。 


